杭师大工字【2021】10号
关于印发杭州师范大学教职工疗休养
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二级工会：
    《杭州师范大学教职工疗休养实施办法（试行）》已经学校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杭州师范大学工会委员会
                                2021年5月14日
杭州师范大学教职工疗休养实施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规范教职工疗休养工作，依法保障和促进教职工身心健康发展，以激发广大教职工的工作热情，根据《浙江省教育工会关于加强教职工疗休养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教工【2018】19号）、《关于进一步完善职工疗休养政策的通知》（杭总工【2021】6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疗休养原则和内容
疗休养组织应以休养为主，以促进教职工身心健康为目的。坚持合理安排、统一组织、自愿参加、安全第一的原则。把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素质训练纳入疗休养内容，实现健康管理与疗休养结合；融入丰富多彩的健康娱乐活动，增进教职工之间的交流与了解；就地、就近适当安排参观学习，与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有机结合。赴对口支援（帮扶、合作）省（自治区）的疗休养活动，可结合支援（帮扶、合作）工作开展。
二、疗休养对象
1.学校编制的（含校聘编外职工）普通一线教职工疗休养。
2.市级以上先进荣誉获得者、市C类以上人才、校高层次人才计划人选等先进教职工和退休前教职工等特殊疗休养。
三、疗休养费用
疗休养费用包括交通费、住宿费、餐费、参观学习费、保险费等费用。组织教职工疗休养费用省内不超过2000元/人·年，出省不超过3000元/人，出省疗休养三年中仅可选择一次，疗休养费用凭据在学校福利费中列支；组织先进疗休养可根据实际情况由校工会经费另行补助疗休养费用不超过2000元/人；选派参加上级工会组织的先进疗休养，按上级工会文件通知要求，报销应由学校承担的经费，凭据在校福利费中列支。
四、疗休养地点
疗休养活动应当立足本省。各二级工会组织疗休养，应选择学校已公开招标、有资质、信誉好的疗休养组织机构（旅行社）组织；可组织到浙江省教师疗休养基地和服务单位，或政府采购目录中能满足疗休养要求的单位。为加强省际疗休养的交流和合作，发挥疗休养活动对我省对口支援（帮扶、合作）工作的推动作用，可组织一定比例的教职工赴对口支援（帮扶、合作）地区、各类教育活动基地和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长三角（沪苏浙皖）区域开展省外疗休养活动。
五、疗休养组织实施
1.教职工疗休养工作由校工会和各二级工会共同组织实施。校工会主要负责制订相关制度、协助校采购中心进行疗休养承办单位招标、疗休养经费管理和各二级工会疗休养工作的协调，以及特殊疗休养的组织实施；各二级工会主要负责普通一线教职工疗休养工作的具体实施。
2.各二级工会每年组织教职工疗休养，一般安排在寒暑假期间，每次疗休养天数不超过7天（含在途时间），疗休养费用不高于600元/人·天，经费不超过2000元/人（出省不超过3000元/人），超标准支出部分由参加者个人承担。疗休养经费当年有效，不得跨年使用。特殊疗休养由校工会参照本办法和上级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特殊疗休养与普通疗休养可重复享受。
3.各二级工会于每年暑（寒）假开始前两周，将假期的疗休养计划经各二级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审核盖章后报校工会备案，计划内容应包括经费标准、批次人数、疗休养地点、组织机构和带队人等。教职工个人不得组织疗休养。每年9月和次年3月集中进行疗休养经费报销。
4.教职工原则上应参加本单位组织的疗休养活动。若因特殊情况，需参加本校其他单位疗休养活动的，须事先提出申请，由所在单位工会统一将相关信息报校工会，批准后方可作经费的划拨调整。
六、工作要求
1.教职工疗休养活动需严格遵守疗休养纪律，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有关廉政建设、作风建设、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有关规定，规范疗休养内容和时间，严格控制费用支出，坚决杜绝以疗休养为名变相组织公款旅游和发放钱物。
2.疗休养活动的内容是以教职工休息养生、增进交流为主，不得以疗休养为名组织疲劳拉练式旅游或公款旅游。每批疗休养只能选择一个疗休养场所，并应当充分利用工人疗休养院和省内疗休养定点场所。
3.疗休养活动要加强组织纪律要求，服从领队安排，不随便离团，如有特殊情况需中途离团，或不随团返回而提前结束疗休养活动的，事前须向领队办理离团手续，经同意后方可离团，按已享受一次疗休养处理，费用一律按实际结算，结余不退，超支自理。
4.疗休养活动要强化安全措施，对疗休养活动中可能涉及的人身安全问题要预防在先，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要切实落实疫情防控和安全要求，及时与疗休养组织机构或单位签订相关合同，应为参加疗休养的教职工购买额度不少于100万元的人身意外险。
5.教职工个人自行组织的疗休养活动，费用一律不予报销；不参加疗休养的教职工，疗休养费用作自动放弃处理，不得相互顶替或转让。
 6.各二级工会组织疗休养活动可随带教职工直属亲属，但需由教职工提出申请，经双方单位批准同意后方可随行。教职工直系亲属符合杭州市职工疗休养条件的，疗休养费用由其所在单位按标准报销；不符合杭州市职工疗休养条件的，费用自理。教职工直系亲属随同参加疗休养的，需与承办单位协商，单独订立旅游合同，购买商业保险。
7.钱江学院、附属医院、后勤服务集团等单位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制订相关办法。
8.本办法由校福利委员会、校工会负责解释。自2021年6月1日起实施。
主题词：疗休养  实施办法
杭州师范大学工会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5月  日印发
附：
杭州市对口支援地区：新疆阿克苏市、西藏色尼区、青海德令哈市、重庆涪陵区。
杭州市对口帮扶（东西部扶贫协作）地区：四川省甘孜州（康定市、泸定县、九龙县、雅江县、稻城县、理塘县、乡城县、得荣县、巴塘县、石渠县、德格县、白玉县）、广元市（青川县、朝天区、昭化区、旺苍县、苍溪县、剑阁县）。
杭州市对口合作地区：吉林长春市、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山海协作结对地区为衢州市、丽水龙泉市、缙云县和我市淳安县。
